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教師新編專業用書及教材補助要點 

103年 3月 26日 10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通過 

 

一、 為提昇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教師能新編本系專業用

書及教材，以提升教師教學內容品質，特訂定本系教師新編專業用

書及教材補助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之經費來源為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結餘款「業務費」項下之經

費。 

三、 申請資格：本系專任教師。 

四、 補助原則： 

(一) 每年總補助經費得由本系系務會議視結餘款額度訂定與

調整之。 

(二) 每位教師每年之補助上限以一萬元為原則。 

(三) 補助項目一：撰寫體育、健康、休閒領域之大學專業用書

（獨力完成或合著皆可），須由出版社出版（ISBN）並公

開販售，出版後二年內提出申請，每本補助五仟元。 

(四) 補助項目二：教師自行新編適用於本系上課之教材，其內

容紙本需有 70％以上屬於自行新編寫(書本式紙本或 16週

PPT式紙本皆可)，不限定教材須已出版發行，如有自行製

作相關影片亦屬教材內容之一。其補助費用需另經系務會

議實質審查新編教材後決定補助金額，每一科目上限補助

五仟元。 

五、 領款程序：申請人填寫申請表格，補助項目一需檢附書本目錄。補

助項目二需提供教材紙本或 PPT 式紙本與系務會議紀錄補助金額

證明文件，再依會計程序核銷經費。 

六、 學術研究成果： 

(一) 接受補助之大學專業用書，需繳交一本至系上留存。 

(二) 教師自行新編適用於本系上課之教材，教材需燒錄至光碟

後繳交一片至系上留存。 

(三) 每本大學專業用書或教師自行新編教材僅補助一人申請。 

七、依據本校規定「已領取其他校內外獎勵金額者，本校不予獎助」，如

事後發現違反本項規定，則追回已領獎金。 

八、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國立嘉義大學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教師新編專業用書及教材補助申請表 

 

姓名 
 

 
職級  

申請年度 
 

    年度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補助項目 

 

□撰寫體育、健康、休閒領域之大學專業用書（獨力完

成或合著皆可），須由出版社出版（ISBN）並公開販

售，出版後二年內提出申請，每本補助五仟元。需

繳交一本專書至系上留存。 

 

□教師自行新編適用於本系上課之教材(含自製影

片)，教材需燒錄至光碟後繳交一片至系上留存。 
 

是否有申請其

他單位補助或

獎勵 

□無 

□有，                      (單位) 

審核通過 

補助經額 

 

□ 5000元 

 

 

□ ________元(須經系務會議通過) 

   (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系務會議  通過) 
 

申請人 

 

 

 

承辦人 

 

 

 

單位主管 

 

 

 

註 1：已申請過補助之專書或自行新編適用於本系上課之教材，雖經再版

或進行修訂內容，皆不能再次申請補助。 

註 2：依據本校規定「已領取其他校內外獎勵金額者，本校不予獎助」，

如事後發現違反本項規定，則追回已領獎金。 


